


齐齐哈尔大学致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家长朋友：

您好！首先，衷心祝贺您的孩子以优异成绩考入齐齐哈尔大学。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是每

一位中学生的期待，也是每一位学生家长的殷切希望。为了您的孩子能够圆满地完成大学学业，

我们在新生入学报到前，把《新生入学报到指南》寄给您并致信一封，将学校的有关情况及管

理规定向您作简要介绍，期待您对我们工作给予大力协助、支持和指导。我们共同努力，让孩

子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成长、成才。

一、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目标，

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学校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以能力培养为

主线，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促进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提高，注重实践能力培养，

加强创新、创造、创业教育，努力提高人才竞争力。面向基层培养踏实敬业、会学善用，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1.实行学分制管理。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学分制教学管理，实行选课制、弹性学制，

并逐步推进分级教学模式。学生可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兴趣，合理安排学习进程，选修相应

课程。各专业学习期限一般为 4 年，城乡规划专业为 5 年。

2. 实行个性化教学组织形式。学校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培养，采取了多种特色鲜明的教学组

织形式：学校汇集优质教育资源，在新生中择优选拔优质生源组建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财务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英

才班，执行单独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汉语言文学（师范类）和英语（师范类）专业组建卓越教

师班；在园艺专业设置卓越农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大学英语采用动态分级教学管理；为提高学

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根据专业特点设置单独的计算机公共教学课程；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学校发挥体育教学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多途径自主选项为基础，开展俱乐部教学、身体素

质拓展锻炼、自主自由锻炼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育教学。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的作用，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3. 稳步推进按类招生培养。实行按类招生的专业，按照《齐齐哈尔大学按类招生专业培养

和分流工作实施办法》进行专业分流。

4. 校内转专业。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初，学校按照《齐齐哈尔大学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

订）》受理学习成绩优秀学生的转专业申请。

三、毕业生就业，采取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学校搭台、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办法。

学校广泛联系省内外用人单位，组织召开大中小型的供需见面会，广大教师积极帮助推荐就业，

搭建就业双选平台；学生和家长要适应这种就业方式，请家长与学校共同努力，树立全新就业

观念，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帮助确立学习目标和人生目标，为学生择业和勇于创业奠定坚

实的基础。学校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导论》课程，提



供咨询和辅导，提高毕业生的就业创业技能。近年来，在学校、家长和学生多方面的努力下，

我校毕业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以“踏实敬业，会学善用”的优秀品质，受到

用人单位广泛好评，学校《2018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已向社会公布，毕业生就业率 94%，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河北等沿海地区，毕业生遍

布全国各地或在海外学习或创业。学生和家长可到齐齐哈尔大学就业网或登陆“齐大就业指导”

微信公众号全面了解相关政策、动态。

四、学生应当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对于违反学校有关规定尤其是考试纪律的学生，学校将

进行批评教育，对于违纪学生学校将依据《齐齐哈尔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给予相应的纪律

处分。同时，学校有严格的宿舍管理制度，对住宿生实行男女生分楼管理。学生必须按时归宿，

不准擅自在校外留宿。宿舍实行规范化管理，公物损坏实行赔偿制度。另外，学校地处嫩江之滨，

严禁学生私自野浴等高危险活动，最大限度避免学生的意外伤害。

五、学校设有保卫处和“110 服务中心”负责维护治安，并开通“校园绿色安全通道”，校

园巡逻车 24 小时巡逻，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每个学生都有义务遵纪守法，自觉维护校

园安定团结。

六、学校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设立相应的奖助学金。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全部享受“专业奖

学金”；非师范类专业的学生近三分之一可评定“优秀学生奖学金”；新生可评定“优秀新生

奖学金”；品学兼优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校助学金及社会奖助学金。入学后若出现临时突发性变故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还

可通过申请校内外勤工助学岗位等解决学习、生活的后顾之忧。

七、学校在西区和东区分别设立“绿色通道”办理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持生源地贷款

相关证明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由学院老师或学生干部指引，通过“绿色通道”

妥善入学。学校鼓励学生办理生源地贷款，也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后持上述《申请表》、

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八、每学期末，学校通过《学生在校情况报告单》的形式将学生学习成绩及在校表现向家

长通报，让家长及时了解学生在校学习、表现情况。为方便与家长联系，请新生入学时携带父

母身份证复印件，交给本学院辅导员老师，并登记家庭详细住址、邮寄地址及联系电话（固定

电话、手机等），在开学前关注“齐大学子之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报到指南。

九、学校建设有集教学、科研、管理、生活和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校园网络，校园内实现有

线无线网络全覆盖；设有充足的公共计算机资源供学生学习使用。新生入学后，除特殊专业外，

学校建议新生第一学年不要自带电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要沉迷于电脑和网络，以免分散

学习精力和影响身心健康。

我们相信，上述说明和要求一定会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同时，希望您将上述内容向孩子逐

条说明，并要求其遵照执行。详细内容请您和学生到齐齐哈尔大学网站上浏览（网址是：http://

www.qqhru.edu.cn）。

最后，希望您的孩子乘新时代春风，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

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齐齐哈尔大学 2019 级新生入学须知 

 

衷心祝贺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齐齐哈尔大学，为了帮助你顺利办理入学手续，特寄发此

入学须知，请按下列说明提前做好报到入学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9月 1日。学校在新生报到期间（7:00～21:30）派专车在火车站（齐齐哈尔

站和齐齐哈尔南站）迎接新生，请认准齐齐哈尔大学接站专用车标志。由火车站通往齐齐哈

尔大学的公共汽车路线：齐齐哈尔站有 2路、3路、15 路、101 路、104 路，齐齐哈尔南站有

104 路，其中 101 路、104 路在齐齐哈尔大学东区、西区均有站点。  

报到地点：大学东区北门主楼门前（中华西路 60 号）；大学西区教学主楼门前广场（文

化大街 199 号）。具体地点详见“齐大学子之声”微信公众号。 

二、户口迁移 

本省新生不签户口，外省新生自愿选择户口是否迁入，若入学时不迁入的以后不能再迁

入。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的新生须携带户口迁移证，户口迁移地址：齐齐哈尔市文化路派出

所。户口迁移证上的姓名须与录取通知书、身份证上的姓名完全一致，出生年月日等信息亦

须相符。户口迁移证必须有户口专用章，内容不得涂改。 

三、组织关系转移 

黑龙江省外的新生党员组织关系由本人办理、携带并按期交到所在学院党委，其组织关

系介绍信由学生所在地的县（区）、市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门转往齐齐哈尔大学，党组织关系

介绍信抬头填写“中共齐齐哈尔市委组织部”；黑龙江省内的新生党员党组织关系由本人所在

党组织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发起网上组织关系转出，其中所去党组织名称为“中

共齐大****学院委员会”。 

党员相关材料由本人携带的，报到时应及时交学院党委，党员相关材料随学籍档案邮寄

的，报到时应及时向学院党委说明情况。入党积极分子和团员的有关组织材料，由本人携带

的，报到时及时交所在学院党委或团委。 

四、学籍注册及档案 

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档案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必须与高考录取信

息一致，才能予以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如新生所在省份规定自带档案，请新生持录取通知书

到生源地规定地点领取档案，报到时交给所在学院。 

新生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事先向教务处学籍科熊老师请假；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超



过报到时间 14 日），且未有因不可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因故不来学校

报到学习者，须将录取通知书及有关材料全部寄回（地址：齐齐哈尔市文化大街 42 号，齐齐

哈尔大学招生就业处；邮编：161006；收件人：孙振龙）。 

五、兵役登记情况查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适龄公民要进行兵役登记。按照黑龙江省兵役登记情

况查验制度要求，新生中“凡满 18 周岁的男性公民，入学前应进行兵役登记，报名时需携带

兵役登记证或兵役登记相关证明”以备入学时查验。（咨询电话：学校武装部国防教育科

0452-2738281） 

六、新生入学资格复查 

根据教育部规定，学校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复查，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入学的新生，

坚决予以取消入学资格，报生源地省备案，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追

究有关人员责任。 

七、其他事宜 

1.新生报到所需的所有证件、转移关系以及相关证明等均用钢笔或碳素笔填写。 

2.来学校报到时，请同学注意旅途安全，妥善保管好各种证件及钱物。 

    3.其他信息详见随录取通知书邮寄的《2019 级新生入学报到指南》。 

八、相关部门联系电话 （齐齐哈尔大学区号：0452） 

招生就业处：      2738190      学生资助科（资助、贷款、绿色通道）：2742561 

财务处收费管理科：2738187      教务处学籍科（请假、转专业）：      2738231 

学校保卫处户籍室：2742533      学生舍务管理科（住宿、寝室管理）：  2738400 

武装部国防教育科（入伍参军）：2738281 

 

齐齐哈尔大学  

二〇一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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